
关于兑现2022-2024年企业提升规模奖励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工信局（经发局）、财政局：
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实施“榕升计划”推动规上工业企业倍增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榕政办〔2022〕60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将兑现2022-2024年企业提升规模奖励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奖励对象
1.2024年首次提升规模和新建投产并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未获得过提升规模奖励资金，截止申报时仍在库（不含因转行业、转地区而纳入规上工业统计企业），且无失信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信息。
2.2023年首次提升规模和新建投产并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截止申报时仍在库，且无失信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信息。
3.2022年首次提升规模和新建投产并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截止申报时仍在库，且无失信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信息。
二、奖励标准
1.对符合2024年提升规模奖励条件的企业，给予奖励每家30万元，分三年兑现，每年10万元。若企业提升规模之后三年内又退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库，则尚未兑现的奖励资金部分将不再兑现。所需资金按照市、县两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，即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区、晋安区、马尾区奖励资金按照市、区各50%分担，其余县（市）区奖励资金由县（市）区100%承担。
2.对符合2022-2023年提升规模奖励条件的企业，给予奖励每家10万元。所需资金按照市、县两级现行财政体制分担，即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区、晋安区、马尾区奖励资金按照市、区各50%分担，其余县（市）区奖励资金由县（市）区100%承担。
三、兑现流程
1.市工信局会同市统计局提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（附件1、2、3），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是否符合奖励条件，以及是否获得过提升规模奖励资金、是否已停产拟注销等生产经营异常情况进行审核。
2.各县（市）区工信局、高新区经发局会同财政部门于（）月（）日前联合行文上报《2022-2024年企业提升规模奖励政策拟补助企业汇总表》（附件4、5、6）、《审核确认未通过企业汇总表》（附件7、8、9）。
3.市工信局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信用记录和涉黑涉恶信息进行审核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程序上报市政府同意后，下达奖励资金。
四、其他事项
1.上述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，由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2.受理处室和联系方式
市工信局经济运行处      联系人：林仁平
地址：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东部办公区6座607室
电话：0591-83258379
福州市财政局企业处        联系人：叶赐
电话：0591-871167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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